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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防控问题研究

◆王美卉　吴富丽

(渤海大学法学院, 辽宁 锦州１２１０００)

【摘要】针对辽宁省１４个地级市非法占用农用地案刑事一审判决书的调查表明,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仍然存

在.１０个地级市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现象,罚金波动幅度较大,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农用地恢复可能性低,鉴定

主体复杂.主要存在罚金幅度过于概括、行政监督不严密、鉴定机构种类繁多、鉴定机构缺乏鉴定资格等问题.因此,

改进重点是完善司法解释罚金裁量基准、加强行政监督、完善鉴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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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案件现状

为全面掌握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现状，笔者以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辽宁省”“刑事判决书”作为关键词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共计检索到２０２１年一审刑事

判决书４２份。

(一)地域分布

从检索数据可以看出，一审判决书共４２份，各地级市

犯罪数量分布不均，鞍山市１４份、丹东市６份、大连市５
份、本溪市２份、沈阳市１份、辽阳市２份、朝阳市３份、

葫芦岛市４份、锦州市２份、铁岭市３份。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地域分布

(二)罚金刑适用统计与分析

上一年度本罪被告人在非法占用农用地面积近乎相同的

情况下，被判处罚金额却相差巨大，有１０万甚至３０万之

差。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罚金适用情况

面积/亩 判决书/份 罚金额/元

１０~２０ ４

１万

５万

２２．３６４万

免予刑事处罚

续表

面积/亩 判决书/份 罚金额/元

２０~３０ ５
２万

５万

１８万

３０~４０ １１

２千

５千

１万

２万

３万

５万

２０万

２４．５万

１１９．００３万

免予刑事处罚

４０~５０ ４

２万

３万

５万

２０万

５０~６０ １ ５．２万

６０~７０ １ ６万

７０~８０ ２
７万

４０万

８０~９０ ２

１万

４万

９万

１００~２００ ４

１．５万

２万

２．５万

４万

１０万

２５万

１８０万

２００以上 １ ２５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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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犯罪行为持续时间及农用地被恢复情况

由检索数据可知，犯罪行为普遍持续时间长，３３％的犯

罪案件持续时间为５年以上，仅有２１％的犯罪案件所涉农

用地被恢复。 如表２所示。

表２　犯罪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 判决书/份 农用地被恢复案件/件

１年以内 １１ ２

１~２年 ８ ２
２~３年 ４ １

３~４年 ３ ０
４~５年 ２ １

５年以上 １４ ４

　　(四)鉴定机构情况

鉴定意见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中，可以影响法官对犯罪

事实的认定，几乎是裁判案件不可或缺的证据之一。 从４２
个犯罪案件中得知，法官定罪量刑时有３７个案件采用鉴定

意见，占犯罪案件总数的８８％，１２％的犯罪案件没有进行鉴

定。 鉴定机构多头复杂，鉴定主体主要有规划设计公司、

资源资产价格评估公司、鉴定专家组、自然资源局、司法所

鉴定中心、林业技术服务中心等(见表３)。

表３　鉴定机构情况分布

鉴定机构主体 判决书(份)

规划设计公司 ７
资源资产价格评估公司 １５

鉴定专家组 １
自然资源局 ３

司法所鉴定中心 ４
林业技术服务中心 ４

其他鉴定类型 ３
无鉴定机构 ５

　　综上，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现状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本罪在辽宁省大多数地级市均有发生，且发案率不

均；第二，罚金波动幅度大，缺乏统一裁量基准；第三，本罪

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毁坏的农用地鲜少被恢复；第四，鉴

定意见基本成为本罪定罪量刑的必备证据之一，且鉴定主体

不固定。 以上特点表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治理的紧迫性、必

要性，而且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

二、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案件的问题

通过对犯罪案件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存在立法

不完善、执法不严等问题。 主要有罚金幅度过于概括、行

政监管不严密、恢复农用地可能性低、鉴定机构种类繁多、

缺乏鉴定资格等问题。

(一)立法问题剖析——罚金幅度过于概括

《刑法》第３４２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罚金刑既没有上

限规定，也没有区分量刑层次。 因此，在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中，能否把“公平正义”贯彻到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能否

守住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基本由法官的道德水平所决定。

然而，在实务中，经常出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案不

同判的情况。

(二)执法问题剖析

１．行政监管不严密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破坏生态资源类犯罪，其立法目的

是保护农用地，维护土地管理秩序，恢复农用地生态价值。

在防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时，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是降

低本罪发案率和恢复被毁坏农用地的重要环节。 然而，由

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专业人员短缺，导致本罪不能被有效遏

制，农用地鲜少被修复。

由此可见，大连永某某石业有限公司、顾某某非法占用

农用地一案中，大连永某某石业有限公司、顾某某多次被行

政处罚，仍然继续非法占用行为；佟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一

案中，佟某某被行政处罚后，仍然继续非法占用状态，未进

行植被恢复。 而且，在被告单位、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

后，行政机关不再追究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政责任，也未

监管农用地恢复情况。 然而，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并不是

选择关系，更不能互相替代。 即使对被告单位、被告人进

行了刑事处罚，仍然应该追究行政责任。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数案件均采取有刑事责任、无行政责任的做法，其原因

是相关部门监管不严密，人员短缺。 林业局等行政监管机

关不积极行使行政监职能，致使农用地毁坏面积扩大，发案

率提高，恢复原状的可能性降低，恢复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

值的成本较高。

２．恢复农用地可能性低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会造成农用地的毁灭性破坏，被破坏

后恢复原状时间长，且可能无法恢复原状，应当坚持“谁破

坏谁恢复”的理念。 然而，在实务中本罪审理时限短，农

用地恢复时间长，需要大量人力和财政支出用于监督被占用

和毁坏的农用地恢复，但是行政机关实行“财政分税”的政

策，致使财政吃紧，人手不足，监督力较弱。 在犯罪案件

中，被告人通常被判处主刑和罚金刑。 大多数被告人在刑

满释放、缴纳罚金后，不会主动恢复农用地，因此很难真正

实现“谁破坏谁恢复”的理念。 如刘某非法占用农用地

案，被告人刘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７个

月，缓刑１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２０００元。 再如被告人王某

某非法占用农用地，判决王某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７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１万元。

３．司法问题剖析

鉴定机构种类繁多且缺乏鉴定资格。 笔者通过在所选取

的４２个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忽略未明确指出鉴定机构名称的

５个犯罪案件，其他３７个犯罪案件所涉及的鉴定机构有２１
个，如海城市恒祥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辽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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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丹东坤霖林业服务有限公司等。

由此可见，鉴定机构种类繁多。 在实务中，鉴定机构往往不

具有鉴定资格，出具的文书大多数不属于鉴定意见。 如李某

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案中，进行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凤城市

森林公安局。 卷宗材料中没有关于技术鉴定部门司法鉴定业

务范围及署名鉴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等相关文件、超业务范

围鉴定、鉴定人不具有执业资格的现象时有出现。

三、防控辽宁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案件的对策

为解决前文提到的问题，结合辽宁省该类犯罪的基本情

况，提出相应对策，防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保护农用地，

守住耕地。 针对性对策主要有完善司法解释罚金裁量基

准、加强行政监管、完善鉴定机构。

(一)完善司法解释罚金裁量基准

对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确定

罚金数额裁量基准。 罚金刑的罚金幅度应当和犯罪程度相

匹配，最大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保证同案同判、量刑

均衡和司法统一。 罚金数额的判处应当与非法占用农用地

面积和毁坏程度相一致，并且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情节、经

济能力、恢复农用地程度等量刑情节，保证公平实施罚金

刑。 明确罚金刑的裁量基准和罚金数额，真正做到罪责刑

相适应。 例如，以非法占用耕地农田５亩为基准，达到此

基准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刑５０００元，即以

非法占用耕地农田１亩处罚１０００元为裁量基准。 最终罚金

的确定以非法占用农用地基本农田每亩为基准，每亩１０００
元的标准处以罚金。 通过出台罚金数额裁量基准的司法解

释，明确罚金幅度，实现同案同判，提高司法公信力，保证

罚金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

(二)加强行政监管

提高行政监管能力可以提高发现非法占用、毁坏农用地

犯罪行为的概率，提高恢复农用地的可能性。 一方面，要加

强专业监管人才队伍建设。 编制名额向生态监管部门倾斜，

增加生态监管部门人员，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对生态监管

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业务相关培训，并且组织知识竞赛，使其

全面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监管手段，使用信息化手段

进行数据监管、智能监管，如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弥

补人员短缺问题；规制监管人员，完善对监管人员的监督与

管理，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另一方面，要

改善分税财政体制。 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

转移支付力度，解决财政吃紧问题。 建立生态环境监管专项

财政预算，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 地方监管经费充足、稳

定，必然会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水平，有利于及时发现非法

占用、毁坏行为，以及有序恢复被占用、毁坏土地。 调动相

关部门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积极性，积极履行行政监管职

责，对于被毁坏的农用地早发现、早治理、早恢复。

(三)完善鉴定机构

在实务中，农用地被占用面积、毁坏程度的鉴定是法院

审理判决的关键依据之一。 设立统一、权威的鉴定机构，

是客观公正审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基础和保障。 其一，

设立统一的鉴定机构。 鉴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涉及农业、

林业、国土资源等事项，需要生态环境部及下辖部门、自然

资源部及下辖部门、司法行政部及下辖部门等共同参与，齐

心协力。 其二，设立权威的鉴定机构。 只有取得权威鉴定

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

意见，法官可以依据此机构出具的文书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

判决。 权威鉴定机构应当完善鉴定的启动程序、质证程

序，出具具有效力的鉴定意见书。 只有证据更加令人信

服，判决书更加具有公信力，才能有效防控农用地被占用、

毁坏的行为。 设立权威性的鉴定机构为防控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提供一个合法保障。

总体而言，防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多方共同努力。 虽然当前本罪在

执行中面临罚金幅度过于概括、行政监管不严密、恢复农用

地可能性低、鉴定机构种类繁多、缺乏鉴定资格等问题，但

是其对于保护农用地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从犯

罪案件的罚金、行政监管、司法鉴定出发，坚持以问题导

向，对其进行合理剖析，提出完善司法解释罚金裁量基准、

加强行政监管、完善鉴定机构等对策，以期能够达到罪刑相

适、双重打击、鉴定权威，为防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发挥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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